
体育特长生招生考试安全协议书
为了使考生能够在测试中考出理想的成绩，确保本次体育特长生招生考试的

顺利，杜绝安全隐患的存在，严格责任界限，确保考生的安全，结合实际，特签

订本安全协议书，具体协议如下：

1. 学校不承担考生及其监护人在往返考点途中的一切交通安全责任。

2. 监护人应知晓考生是否患有先天性心源疾病、癫痫病等阻碍运动的疾病，如

有隐瞒，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

3. 考生在考前应该严格按照要求做好体检以及心理情绪自查，考生一切健康状

况由体检医院与考生自主把控并承担相应责任。

4. 学校不组织考生进行考前热身运动，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自主选择热身方式，

如考生由于未能热身而造成开放性或闭合性损伤，由考生自己负责。

5. 考生在测试过程中应遵守体育道德风范与秉承安全第一的精神，考生造成他

人人身或财产损害的，由其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考生在考试期间发生损害

赔偿纠纷，按本协议第六条处理。

6. 考生考试期间，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身体受到伤害，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

如能证明学校有过错的，按学校过错大小确定学校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如给

他人造成损害的，由考生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7. 因考生不听指挥，违背有关规定和要求，造成意外伤害的，学校不承担责任；

考试期间，考生末到或私自离开，因此造成社会危害或出现意外事故的，学

校不承担责任。

8. 在具有风险性、对抗性的项目测试中发生意外事故，学校已采取防范措施和

救助措施后，仍发生不良后果，学校概不承担责任。已投保的考生在考试活

动中发生安全或受到意外伤害，学校有责任积极配合家长向保险公司申请索

赔。

9. 安全事故发生后，受伤害的考生，其父母（监护人）不愿协商调解的、或经

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0.考生考试结束后应立即离开考点，如非学校或老师的原因学生在考点学校或

其他地方滞留、玩耍，造成任何后果的，学校不承担赔偿责任。

11.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上海世外附属海口学校 乙方：

（考生本人签名且按右手食指手印）

2024 年 5 月 日

乙方（监护人）：

（监护人签名且按右手食指手印）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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